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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 2016，“史上最严”新
环保法正式施行已届满两年。

作为新环保法配套的按日
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
送行政拘留等四大新型执法手
段自落地以来，有力地震慑了
众多违法排污企业。

来自江苏省南通市环保局
的消息，2016 年 1~12 月，南通

利用新环保法四个配套办法共
办理案件 104 件，其中按日计
罚 6 件、查封扣押 25 件、限产停
产 46 件、移送行政拘留 10 件、
移送涉嫌环境犯罪 17件。

在案件办理数量和质量不
断得到攀升和提高的同时，南
通环境执法人员也逐渐遇到一
些困惑。特别是按日计罚、查
封扣押、行政拘留，到底法律尺
度该如何把握呢？

违法情形复杂多样，精准执法有难度
南通执法人员在实践中探索破题之策 本报通讯员王平 王雯 记

者晏利扬湖州报道 市政管网
中 蓝 色 废 水 正 源 源 不 断 地 流
出，而污水处理设施标排口出
水却毫无异常。暗藏的“玄机”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环境执
法人员的严密排查下，破除了。

前不久，德清县新市镇德清
工业园区新联路在进行地下管
网改造时，施工人员突然发现一个
窨井盖下有蓝色污水正在流出。

这一现象引起了施工人员
的警觉，立刻向当地政府和新市
镇环保分局报告。

执法人员得知情况后，当
即赶赴现场。经初步判断，该
蓝 色 污 水 很 有 可 能 含 重 金 属
铜。通过排查，执法人员认为
附近只有 3 家企业可能产生含
铜废水。根据管网布置和排污
口位置的判断，浙北通讯器材有
限公司有重大嫌疑。

由 于 担 心 偷 排 废 水 现 象
“稍纵即逝”，执法人员立即“逆
流”而上，先后对该企业厂区大
门口污水井排放口（纳管口）、

企业废水总排口、污水处理设
施标排口进行采集取证，又对
厂区的污水收集系统进行了详
细检查。

随即，执法人员对企业负
责人、环保负责人和一线工人
进行了详细地调查询问。

在执法人员耐心说服教育
下，工人沈某最终道出了实情。

原来，沈某在用自来水清
洗厂区内废硫酸铜溶液结晶槽
内的结晶残渣后，将未经污水
站处理的清洗废水通过软管泵
送至厂区内的废水排放管道，
这些废水再通过厂区废水总排
口，最终流入厂区大门口污水
井排放口直排市政污水管道。

水样检测结果显示，污水井
排放口的重金属总铜浓度已超
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企业的排污行为
已涉嫌构成环境违法。

目前，浙北通讯器材有限公
司相关责任人已被行政拘留，
案 件 正 在 德 清 县 检 察 院 审 理
中。

德清市政管网改造中发现大量蓝色污水

执法人员“逆流而上”找到嫌犯

本报讯 山西省长治市近
日有两家企业因恶意排污和非
法生产，被环保部门责令整改
后拒不执行，其负责人被移送
公安机关处理。

前不久，长治县环保局在
该县龙鹏塑料制品经销有限公
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厂生产
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厂区北
侧渗坑内。依据《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和《行政主管部门
移送使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
件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县
环保局对该违法案件移送县公
安机关处理。

目前，公安机关对该企业
负责人申某某已执行行政拘留
七日处罚。

还有一起案件是长治市郊
区环保局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
后，对郊区新盛铁丝加工厂进
行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无环
保手续，也无任何污染防治设
施，且正在进行违法生产。

当即，郊区环保局对其下
达“ 责 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产整
改。随后，郊区政府和区环保
局又两次进行现场复查，发现
该企业仍在违法生产。

依据前述法律规定，郊区
环保局对该违法案件移送区公
安机关处理。

目前，公安机关对该企业
负 责 人 执 行 行 政 拘 留 十 日 处
罚。 王璟 邢丽娜

本报讯 因违规使用高污
染燃料，再次使用已查封的燃
煤锅炉，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近日依法取缔辖
区内一家洗浴中心。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执法
人员前不久对和平路火车站附
近的一家洗浴中心进行执法检
查 。 该 洗 浴 中 心 正 在 正 常 营
业，其后院非常隐蔽的锅炉房内
1台0.2吨燃煤锅炉正在运行，锅
炉房东侧30米处堆放有约50袋
高污染燃煤。

据丛台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介绍，该洗浴中心曾按照要求

拆除燃煤锅炉，改用醇基燃料
锅炉。后因醇基燃料锅炉出现
故障，等厂家上门维修，怕影响
正常营业，就私自将原有燃煤
锅炉安装使用。

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
锅炉运行，并下达责令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限其 5 日
内拆除燃煤锅炉，同时告诫业
主不允许使用高污染燃煤。

次日，执法人员再次对该
洗浴中心进行现场检查时，看
到其存放的高污染燃煤已清理
完毕，燃煤锅炉正在拆除中。

武臣

废水未处理直排 无环保手续生产

长治两企业负责人被行拘

违规使用燃煤锅炉及高污染燃料

邯郸依法取缔一洗浴中心

新环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了尚不构成犯罪的 4 种情形，
环保部门除了依照有关法律处
罚外，还将案件移送公安，对直
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拘留五至十五日。

该条款设置的意义在于打
破环境行政处罚略显单一的经
济罚，将限制人身自由引入行
政处罚范围，对排污者的威慑
作用不容小觑。

由于长期以来环保部门对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的 处 罚 为 单 位
罚，少有针对个人的行政处罚，
造成环境监察人员在办理环境
污染案件时忽视对环境违法行
为当事人的调查。

以南通市通州区环境监察
大 队 曾 办 理 过 的 一 起 案 件 为
例，一家印染企业以逃避监管
的方式通过雨水管排放污水，
符合移送行政拘留条件。

通州区公安局办案民警接
到环保移送材料时，表示很为
难，不知道要拘留谁。

办案民警李晓龙说：“这是
我 们 第 一 次 办 环 保 移 交 的 案
件，案件比较专业，公安人员花
了很大力气阅读环保移送过来
的材料，都是关于违法排污行

为的文字、监测报告、图片和视
频，虽然非常全面，但我们还是
以拘留对象不明确返回环保部
门要求补充材料。”

后在南通通州区警方协助
下，环保部门重新补充了证据，
将企业法人绳之以法，实施 5
日的行政拘留。

这反映了一个问题：虽然
拘留的实施主体是公安部门，
但到底谁来确定拘留对象？环
保部门还是公安部门？环保部
门当然希望公安部门能够提前
介入，特别是针对租用厂房实
施流动排污的行为人，为避免
证据消失和行为人逃逸，只能
依靠公安部门。

此外，由于该条款是针对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追 加 的 行 政 拘
留，环保移送公安部门进行行
政拘留后，原有处罚是否继续
执 行 ，特 别 是 罚 款 是 否 继 续
追缴？

公 安 部 门 只 有 行 政 拘 留
权，无追缴罚款的权利和义务，
此条款原意是通过行政拘留手
段 加 重 对 违 法 行 为 的 处 罚 力
度，但如果行政拘留期满后，企
业反倒拒不执行环保行政处罚
决定，这就失去了制定此条款

原有意义。
当然，现实的行政处罚过

程中，不少企业宁愿“交钱”，
也不愿被“带人”，这又回到了
新环保法未实施之前的“污染
—— 罚 款 —— 再 污 染 —— 再
罚款”的不良循环。

如 果 以 上 只 是“点 ”的 问
题，该条款还衍生出一个涉及
到“面”的问题：关于排污许可
证。

由 于 条 款 中 规 定 未 取 得
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
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即可移
送公安拘留，导致企业领取排
污许可证的愿望非常迫切，但
很多客观原因导致排污单位
无法取得排污许可证，譬如先
有企业，后有住户，造成卫生
防护距离不够，不能通过环评
审批等情况大量存在，但是受
工业用地紧张等制约因素影
响，大规模关停或搬离排污企
业难以实现。

执法人员建议，相关部门
可 以 按 照 提 升 一 批 、规 范 一
批 、淘 汰 一 批 的 循 序 渐 进 原
则，引导企业规范排污，解决
当前排污许可证覆盖面窄、持
证率低的现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
查封、扣押办法》（以下简称《查
封扣押办法》）界定了环保部门
实施查封、扣押的适用情形及
具体对象，全面规定了调查取
证、审批、决定、执行、送达、实
施期限、保管、解除及检查监督
等程序，但具体执法中还有些
问题需作进一步探讨。

海门市环保局法宣科科长
李洁说：“依据法律要求，实施
查封扣押只要有两名环境执法
人员在场即可，但很多涉案企
业一直认为只有公安或法院才
能实施查封扣押，所以他们对
环境执法人员的抵触情绪非常
强烈，甚至会动手。因此，地方

一般都是借助环保大检查或联
合 执 法 的 契 机 来 实 施 查 封 扣
押，那时人多，特别是公安也在
场。”

南通市环保局法规处处长
刘华军说：“在南通目前实施的
查封扣押案件中，基本是查封，
扣押手段很少用，一是因为扣
押的设备设施难以搬运，没有
地方存放，二是扣押的设备若
有损坏，责任不易界定。”

发 现 企 业 有 违 法 排 污 行
为，环保部门贴了封条，现场制
止了企业违法排污，这对叫停
污染是立竿见影的。但执法人
员走后，有些企业就会将封条
撕毁，虽然《查封扣押办法》第

按日计罚这项被誉为对违
法排污企业最具杀伤力的经济
处罚撒手锏，在南通也是威慑
力巨大，可事实上相关案件的
办理数量并不多。

“新环保法对按日计罚作
了严格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以
下简称《按日连续处罚办法》）
也给出了 5种具体的适用情形，
但实际执法中还有些关键问题
不好认定。”南通市港闸区环境
监察大队大队长李丞丞坦言。

根据《按日连续处罚办法》
第十二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复查时发现排污者拒不改正违
法排污行为的，可以对其实施
按日连续处罚。”

在这项规定中，“复查”和
“拒不改正”是关键词，如何“复
查”？该办法第十条给予了明
确说明，是在送达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之日的 30 日内
的暗查。

可 怎 样 算 是“ 拒 不 改 正 ”
呢？这里面大有讲究。

以某企业为例，环境执法
人员第一次发现其排放的水污
染 物 中 COD 超 标 ，复 查 时 发
现 COD 不 超 标 了 ，但 氨 氮 或
其他水污染物因子超标了，这
是否可以认定为“拒不改正”并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在当前情况下，不少排污
企业都涉及不同类型污染物的
排放，同一时间内几种污染物

超标的概率比较高，如果复查
时，发现只要有违法问题就可
以认定为“拒不改正”，这对企
业来说过于苛刻。

像有些污水处理厂，纳入
管网的企业多，水量大，有时真
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某个污染因子超标了，根据浓
度、水量、天数计算，算下来的
处罚金额巨大。

如果不罚或象征性地罚一
点，就没有震慑力；罚多了，可
能被企业投诉滥罚，甚至引起
诉讼。南通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蔡斌说：“由于按日计罚在法律
上只是对企业排污行为的一种
推定，在证据中并没有企业每
一 天 的 监 测 报 告 作 为 超 标 证
据，这种推定不符合行政处罚
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

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企业
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选
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且有
证据证明在按日连续处罚期间
内有达标排放记录或有几天、
哪怕是一天确实未发生生产和
排污行为，按日连续处罚就可
能被推翻。

南通处于沿海发达地区，
企业的法治意识普遍较强，和
环保部门对簿公堂的情况并不
鲜见，由于按日计罚是一种新
型环境执法和处罚手段，以前
也无先例，这对环保人员的执
法取证及认定，时至今日依旧
是个考验。

认定难
难在怎样才算“拒不改正”

执行难
难在企业不知环保有这项权力

二十三条规定了擅自撕毁封条
会遭到严厉处罚，但所依据的
不是环保类的法律，而是《治安
管 理 处 罚 法》，由 公 安 机 关
查处。

“如果公安机关没有及时
跟进处理，会助长违法企业的
气焰，削弱查封的威力，环保部
门应和公安部门就查封后擅自
撕毁封条或变更查封状态问题
尽快出台具体细则。”刘华军
建议。

除此之外，南通市崇川区
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张翔从

“解封”角度谈了一些看法：“查
封、扣押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30
日，期限届满前，排污者可以向
环保部门提出解除申请，并附
相关证明材料。这里所指的证
明材料是什么？排污者不懂，
执法人员也有些困惑。”

张翔从实操角度建议，“排
污者如果要求解封，应当提出
一个书面申请，否则排污者就
会认为反正只有 30 天，等期限
一到，就能实施生产了，没必要
去申请。”

另外，《查封扣押办法》在

适用范围上明确规定了有 6 种
情形可以启动查封扣押。前 5
种都易于理解和操作，但第 6
种的表述是“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
染的违法排污行为。”

其本义是加大基层执法灵
活性、赋予环保部门自由裁量
权，但对基层执法人员而言，
自 由 裁 量 权 模 糊 就 等 于 可 能
面 临 追 责 的 风 险 ，企 业 不出
事还好，出了事倒查下来，该查
封的没查封就可能被追责。张
翔说。

移交难
难在由谁来确定拘留对象

◆本报记者季英德
通讯员何法淞 高光东

在山东省沂水县庐山化工园
区，活跃着一支特殊的环保检查
员队伍，对辖区企业开展监督检
查，指导企业整改环境隐患，提升
环境管理水平。他们是沂水县聘
请的环保第三监管方专业技术人
员。自 2016 年初开始探索实行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开展第三
方监管至今，成效显著。

引入专业监管队伍

近年来，沂水县域经济快速
发展，庐山化工园区落成，发展重
点为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精细化
工等产业，环境监管工作面临着
非常严峻的压力，一方面企业环
境监管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
政府监管执法力量相对薄弱。

如何利用有限的监管力量破
解监管难题呢？

为弥补环境监管人员专业技
术力量不足，提升环境监管执法

公信力，沂水县借助社会专业
技术力量优势，创新开展第三
方环保技术核查。

通过第三方聘请专家，采
取现场核查、物料衡算、专家咨
询等手段，对企业生产经营、项
目合法性、产污及治污、企业环
境管理等进行全面核查。

通过核查，对企业现存问
题分区域、工艺单元列表说明
并提出相关整改建议措施，出
具第三方核查报告；县环保局
根据专家核查情况，对企业下
达限期整改通知书，企业整改
完成后，提出申请，再由专家逐
项进行绩效评估验收。

由于第三方检查更客观公

正，专业性更强，企业更信服，达
到了市场服务专业性与政府执法
强制性相结合，保障了检查效果。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沂水县引入第 三 方 监 督 检
查 ，受 到 企 业 的 普 遍 欢 迎 。 每
一次现场检查都用第三方的专
业视角，为企业敲响环保警钟，
令 企 业 受 益 匪 浅 ，环 境 意 识 不
断提高，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也不
断加强。

第三方检查人员主动服务企
业，日常检查中，检查员在做好

“检查员”和“监督员”的同时，也
积极做好“辅导员”和“宣传员”，

对企业的环保工作进行业务指
导、法律法规宣传和咨询，对现
场检查出来的环境问题，为企
业 提 供 合 理 的 整 改 意 见 和 建
议，使企业能更好地落实整改
要求。

形成规范运作流程

沂水县环保局加强检查员
队伍的规范管理，形成了环保
检查工作流程：第三方制定检
查方案—制定检查计划—反馈
环保局—实施检查—编制隐患
清单—编制检查报告—问题整
改复查—提交环保局。

第三方专家每检查一家企

业，沂水县环保局都及时跟进抓
落实整改。第三方根据合同要
求，按照国家相关管理规定，编
制了庐山化工园区环评报告和
庐 山 化 工 园 区 环 保 规 划 ，并通
过评审。

2016 年，沂水县政府同相关
第三方公司签订环保核查服务合
同，对全县 34 家重点监管企业，
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企业开展环
保技术核查。

截至目前，已完成庐山化工
园区 15 家企业技术核查，并开展
日常巡查，各企业提报整改节点
计划，沂水环保局将加大督导力
度 ，确 保 各 企 业 及 时 高 效 完 成
整改。

沂水引入第三方破解化工园区监管难
已完成庐山化工园区 15家企业技术核查

因未办任何环保手续、擅自启用明令禁止的生产工艺，利用废
旧轮胎提炼燃油，且生产过程无任何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产生的废
气严重污染周边环境。湖南省邵阳县环保局日前联合罗城乡党委
政府、乡派出所联合依法查处辖区内一家名为蒋业燎炼油厂的企
业。在拆除现场，邵阳县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毛剑鸣表示，将认
真执行新环保法，对环境污染行为坚决做到利剑出鞘，铁腕治污。

图为拆除现场。 刘立平文萍 黎亮摄影报道

查封
扣押

行政
拘留

图为南通市环保局与市公安局就移送拘留、移送犯罪等开展司法联动交流。南通市环保局供图

新闻链接关注基层执法难

◆本报通讯员李婷


